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公告
2013年第42号
2011年12月14日，商务部发布年度第84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5升以上的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实施期限为2年。
2012年9月3日，日产(北美)汽车有限公司(Nissan NorthAmerica, Inc.)向商务部提交新出口商复审申请。商务部对该申请书进行审查，认为日产(北美)汽车有限公司的申请书提供了具备新出口商资格的初步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四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2012年10月18日，商务部发布立案公告，对原产于日产(北美)汽车有限公司的进口被调查产品所适用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进行新出口商复审。
复审调查产品范围与商务部2011年第84号公告裁定的被调查产品范围一致，即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5升以上的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税则号:87032361、87032362、87032369、87032411、87032412、87032419、87032421、87032422、87032429、87033311、87033312、87033319、87033321、87033322、87033329、87033361、87033362、870.33369、87039000。
商务部对日产(北美)汽车有限公司的新出口商资格、倾销及倾销幅度、补贴及补贴幅度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修改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四十九条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决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裁定
经调查，商务部裁定日产(北美)汽车有限公司(Nissan North America ,Inc.)具备新出口商资格;在倾销调查期内，原产于该公司的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3.6%;在补贴调查期内，原产于该公司进口被调查产品获得微量补贴，不征收反补贴税。
二、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自2013年7月18日起，将原产于日产(北美)汽车有限公司的进口被调查产品适用的反倾销税税率调整为3.6%。将原产于日产(北美)汽车有限公司进口被调查产品适用的反补贴税税率调整为0。
三、退还保证金
在本案复审调查期间，有关进口经营者自2012年10月19日起依立案公告规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交的保证金，按照本次调查裁决确定的反倾销税税率和反补贴税税率计征并转为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并按相应的增值税税率计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对在此期间有关进口经营者提供的保证金超出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和与之相应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的部分，海关予以退还，少征部分不再征收，
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对本案裁定不服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公告自2013年7月18日起执行。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日产(北美)汽车有限公司进口部分汽车产品反倾销和反补贴新出口商复审裁定(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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